四川省营商环境监测服务点位和监督员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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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营商环境企业监测服务点位运行管理机制
一、营商环境监测服务点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经营。
（二）遵守社会公德，严守企业信誉，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公众形象。
（三）在生产经营规模、产品服务质量、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四）近两年内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或不良报道。
二、监测服务点位选聘程序
（一）营商环境监测服务点位从重点产业链上中下游龙头企业及本地有关企业中选聘，并符合监测服务要求。
[bookmark: _Hlk181094537]（二）监测服务点位须依照自愿原则，由各县（市、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牵头部门围绕重点产业链推荐，各市（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牵头部门在此基础上补充推荐确定候选名单，各市（州）对候选名单审核后报省发展改革委确认并备案。
（三）名单确定后开展培训并发放标牌。
三、管理机制
营商环境监测服务点的任期为两年，两年后进行调整。期间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予以解聘，并收回相关标牌。
（一）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二）企业破产关闭、改制清算或列入“打非”名单等因企业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履职的。
（三）不认真履行监测服务点位权利义务的。
（四）监测服务点位负责人主动提出不再作为监测服务点位的。
（五）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各行业主管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
四、工作职责
（一）按要求实时、真实、准确反馈监测服务点位相关监测服务数据。
（二）反馈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营商环境相关合理合规的问题诉求。线下直接反馈给当地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牵头部门。线上通过“蜀里营商”微信终端上报。
五、工作纪律
（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积极传播优化营商环境正能量。
（三）廉洁自律，主动接受各界监督，禁止利用监测服务点位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川省营商环境监督员运行管理机制
一、营商环境监督员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组织领导。
（二）坚持原则，作风正派，热心监督工作，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企业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三）关心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当地营商环境建设工作。
（四）具有与履行营商环境监督职能相应的专业知识、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热衷于为企业服务。
（五）未受过党纪处分、政务处分或刑事处罚，无严重道德失范行为，未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六）热心公益事业，具有主动收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诉求的意愿与行动力，能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
二、监督员选聘程序
（一）监督员为非政府部门人员，主要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高管、科研院所或专业机构人员等范围中选定。
（二）监督员须依照自愿原则，由各县（市、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牵头部门先行推荐和个人自主报名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候选名单，各市（州）对候选名单进行审核确认后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
（三）名单确定后开展培训并颁发证书。
三、管理机制
营商环境监督员的任期为两年，两年后进行调整。期间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予以解聘，并收回相关证书。
（一）在聘任期间有违法、违纪的。
（二）在聘任期间发生有损害当地营商环境形象的不当行为的。
（三）履职情况较差或不能发挥监督作用的。
（四）因身体状况或工作变动等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开展监督工作的。
（五）本人提出不再担任监督员的。
四、工作职责
积极收集当地企业反馈的营商环境相关的合理合规问题、诉求建议。线下直接反馈给当地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牵头部门。线上通过“蜀里营商”微信终端上报。
五、工作纪律
（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积极传播优化营商环境正能量。
（三）廉洁自律，主动接受各界监督，禁止利用监督员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
